
報告人：南科管理局營建組 陳榮耀

「南科台南園區二期基地開發工程污水處理廠第二期
後續機電工程」

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方式

辦理過程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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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整體工程簡介：

前期工程：南科台南園

區二期基地

開發工程污水處理廠第二期工程

主要內容：土建工程處理規模40,000CMD、機電工程處理規
模20,000CMD，預算金額：新台幣13億5,791萬6,705元。

廠商資格：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或甲等綜合營造業；
允許廠商共同投標，廠商家數上限為2家(須有工程實績)。

採購以異質最低標決標方式辦理，計辦理3次公告，召開2
次評審會議(102/04/19公開閱覽-102/11/07決標)。

最後，決標金額12億9,400萬元，得標廠商為共同投標，以
綜合營造業為代表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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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二、本次工程簡介：

污水處理廠第二期工程後續機電工程：

主要內容：機電工程處理規模20,000CMD，預算金

額：新台幣2億3,425萬809元，屬巨額工程採購。

廠商資格：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未納入甲等

綜合營造業。

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方式

辦理，第1次公告計有3家

廠商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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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新台幣2億3,425萬80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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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招標前處理程序

一、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

2綜合考量廠商履約能力、工作項目、技術規格、施工方法

、進度、品質、界面管理等事項於不同廠商間之差異，不

宜採最低標決標者，以採最有利標決標為原則。

2決標原則：招標前提報機關成立之採購審查小組審查。

3採購評選委員會，其委員名單，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

則第六條規定，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全體委員名單。

7各採購稽核小組及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對於採最低標決標之

巨額工程採購，發現其未訂定與履約能力有關之投標廠商

資格、決標標價偏低、履約進度明顯落後或大幅變更契約

者，應加強稽核、查核。

105 / 09/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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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招標前處理程序

一、本局業務單位作法：

招標前106/02提報機關成立採購審查小組審查。

審查決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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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質項目分析：

異質項目 異質細項*1 異質情形分析檢討
■技術 ■技術規格性能

■工程專業或技術人力及能力
■如期履約能力
■施工技術可行性
■施工設備資源
□維修保養能力
■施工方法
□經濟性
□標準化
□環境保護程度
□景觀維護
□文化保存
□自然生態保育
□考量弱勢使用者之需要
□計畫之完整性或對本採購之瞭解
程度

污水處理廠工程屬施工較為複雜
之項目，廠商工程專業或技術人
力及能力將影響成果，例如〯 (1)
除氮微生物馴養及放流水質優化，
仰賴環工知識專業程度； (2)新、
舊設備並聯整合，仰賴對機械之
專業能力及熟悉程度； (3)不影
響既有廠操作營運下施工，仰賴
對污水處理之豐富經驗..等。故
經評估廠商技術差異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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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質項目 異質細項*1 異質情形分析檢討

■品質 ■施工品質管制能力
■安全性
■穩定性
□美觀
□使用舒適度
■耐久性或使用壽命

雖圖說及規範內容明確，但本工
程尚有保留設施與營運中設施銜
接，故新舊設施銜接之施工排序
影響既有設之操作穩定性及安全
性，廠商須確保施工穩定性；另
設備廠牌選用，亦會影響該設備
使用壽命及耐久性。故廠商施工
品質差異大。

異質項目 異質細項*1 異質情形分析檢討

■功能效
益

□預期使用功能及效益
□維護管理可行性
■使用便利性
□功能性
□擴充性
■相容性
□前瞻性
□特殊效能

本採購係屬計畫性工程，經上位
計畫規劃評估需求及使用效益後
始成案，其功能效益明確，並無
差異性。
新購設備與舊有設備搭配運轉時
性能曲線是否相容(如鼓風機、抽
水機並聯運轉)，有賴廠商選購設
備能力。

異質項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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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質項目 異質細項*1 異質情形分析檢討

■管理 ■組織架構
■人員素質及組成
■施工介面處理
■期程管理
□履約所需採購作業管理
□工地管理
■安全衛生管理
□安全維護
□會計制度
□財務狀況
□財務管理
■計畫管理能力
■分包計畫

污水處理廠涉及環工、土木、機
械、管線、消防、電氣、儀控等
多方領域，施工介面整合需求高。
本採購依政府採購法第36條訂定
投標廠商之特定資格，投標廠商
須具有相當財力，且出具財務報
告作為資格文件，可確保廠商之
財務狀況良好，惟廠商過去工程
經驗，將嚴重影響工進控制、協
力廠商管理、安全衛生管理等。
另在施工介面處理同前述品質項
目之說明，綜合評比本案就此項
目廠商之差異較大。

異質項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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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質項目分析：

異質項目 異質細項*1 異質情形分析檢討

■商業條
款

■履約期限
□廠商承諾給付機關情形
□保固期
□其他：

本案保固依契約辦理，無涉商業
條款之差異。但投標廠商若具優
良之施工經驗及計畫管理能力，
將採取有效措施縮短工期，可提
早發揮設施使用效益。

異質項目 異質細項*1 異質情形分析檢討

■過去履
約績效

■履約紀錄
■經驗
■實績
■法令之遵守
□使用者評價
■如期履約效率
□履約成本控制紀錄
■勞雇關係或人為災害事故
■重大職災
■工程施工小組查核結果

工程採購能否順利完成，與承攬
廠商之履約紀錄、工程經驗、實
績等因素習習相關，因此遴選出
具污水處理廠興建經驗之優良廠
商將可使本工程如質如期完工。
另為確保工程品質及工地安全等
因素，廠商過去之履約及受評紀
錄將可作為參考之重要依據，故
以異質最有利標方式，方能評選
出最佳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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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質項目 異質細項*1 異質情形分析檢討

□價格 □總標價及其組成之正確性
□完整性
□合理性
□履約成本控制方式
□後續使用
□營運成本
□維修成本
□成本效益

本案價格部分參酌市場行情及前
次工程發包單價，並參考營建物
價與廠商實際訪價資料等，由設
計公司綜合評比後訂定，預算項
目訂定完整且符合市場行情。

異質項目 異質細項*1 異質情形分析檢討

□財務計
畫

□開放廠商投資興建
□營運案件之營運收支預估
□資金籌措計畫
□分年現金流量或投資效益分析

本採購未開放廠商投資，無財務
計畫之差異。

 由以上分析，本工程與先前完竣之二期基地污水處理廠工程相
同，具有異質性，適合採異質最有利標或異質最低標方式辦理。

異質項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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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項目
異質最低標

(評分及格最低標) 異質最有利標

決標原則 審查及格廠商中最低標。 評選評分最高廠商得標。
核准層級 免報上級。 逐案報上級機關核准。
委員會及
工作小組

須設立審查委員會及工作小組。 須設立評選委員會及工作小組。

評定方式 總評分法(價格不納入審查)。 總評分法、序位法、評分單價法(除固定
價格外，價格應納入評選)。

底價 訂底價或由評審委員會建議金
額(得由審查委員會代之)。 不訂底價為原則。

優點
1.節省公帑。
2.有機制剔除不適任廠商，降低
日後執行逾期風險。

1.可以獲得較優廠商或標的。
2.避免廠商低價搶標，影響履約品質。
3.評分項目由廠商發揮，避免限制競爭。

缺點

1.作業比照最有利標，較複雜、
費力、費時。
2.評分不及格廠商有可能提出評
分爭議。

1.作業較複雜、費力、費時。
2.未得標廠商有可能提出評分爭議。
3.評分不公，廠商與評選委員勾結。

異質最低標與異質最有利標方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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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105.9.23工程會訂定「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

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一項規定：『機關辦理巨額工程採購，

依本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綜合考量廠商履約能力、工作項目

、技術規格、施工方法、進度、品質、界面管理等事項於不

同廠商間之差異，不宜採最低標決標者，以採最有利標決標

為原則。』

 廠商過往的工程經驗及技術能力將影響工程良窳，包括如何

避免新購設備與既有廠牌不同整合問題，新設設備管路銜接

施作影響營運中處理設施、如何確保放流水質達標、如何縮

短污泥馴養時間等，另有關施工順序、施工品質管制能力、

施工介面處理等，故本案屬異質性高之採購案，且綜合考量

廠商履約能力、工作項目、技術規格及施工方法等因素，依

前揭工程會函示，不宜採最低標決標，初步建議採「異

質最有利標」為本案決標原則。

異質最有利標或異質最低標方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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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招標前處理程序

一、本局業務單位作法：

依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三項規定須報上級機關核准：

檢附投標廠商評選須知報上級機關審核。

審核結果：同意採最有利標決標方式辦理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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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招標前處理程序

一、本局業務單位作法：

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全體委員名單：

徵詢受聘委員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名單之意願

採購評選委員會遴選外聘委員意願調查表

本人 (請簽名)
□願意擔任本案評選委員，並已詳讀以下說明。

□同意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委員名單。
□不同意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委員名單。

□不克擔任本案評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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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招標前處理程序

一、本局業務單位作法：

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全體委員名單：

徵詢受聘委員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名單之意願

徵詢結果：有委員不同意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名單

採購評選委員會遴選內派委員 公告委員名單意願調查表
本人 (請簽名)

□同意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委員名單。
□不同意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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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公告、開標及評選程序

一、科技部106/04/05同意採最有利標決標方式辦理採購。

二、公開閱覽：106/04/20招標文件公開閱覽公告，計77廠商

下載領標，無接獲廠商意見或建議事項。

三、招標公告：106/05/26第1次公告， 106/06/26截止投標，

計2廠商提出釋疑。

四、先報部監辦開標(檢附招標文件、預算書及巨額採購效益

分析)。

五、開標：計3廠商投標，資格審查結果均符合招標文件規定。

六、評選：106/07/25辦理評選作業，評定最有利標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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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決標程序：

一、先報部監辦決標(檢附評選會議紀錄及評選總表)。

二、決標：106/07/31辦理決標程序，製作決標紀錄。



20

伍、結論：

一、採最有利標決標方式辦理採購，程序繁複冘長。

二、本案自106/02召開採購審查小組審查、106/03報部同意採

最有利標決標方式、公開閱覽、公告、開標、評選及

106/07決標，整體採購流程達6個月，須及早因應。

(未包括工程基本設計審議，作業流程約需3個月)

三、可確定採購稽核小組及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對於本案巨額工

程採購，仍會加強稽核、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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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謝 謝


